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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line和共同朋友說前任劈腿，會構成犯罪嗎？

請問，傳line給和前任的所有共同朋友和客戶，說前任劈腿的荒唐內容，這樣會有妨礙名譽或誹謗罪嗎
？ 或是會犯什麼罪呢？

有⼈說如果先寫下”請勿轉發”或是”我夢⾒這些內容”等⽂字，就不會觸犯法律，是真的嗎？

 侯懿純（認證法律⼈）
讚： 4 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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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觸犯公然侮辱或誹謗罪

（⼀）公然侮辱罪[1]

1.客觀構成要件
（1）⾸先必須有「侮辱」
侮辱是指只要⾜以使他⼈感受到難堪、羞愧，⽽可能損及他的名譽、⼈格或可能損及社會對他⼈格上客觀評價
的⾔語、⽂字、圖畫或⾏為等[2]。
（2）要有侮辱的「對象」
侮辱的對象只要可得特定的⼈，無論是直接指名道姓或使⽤暱稱，都可能成⽴本罪。
（3）另外須注意「公然」的條件

公然是指不特定⼈或多數⼈可以看到或聽到的狀態，且不以實際上真的看到聽到為必要[3]。
2.主觀構成要件
⾏為⼈主觀上必須要有「故意」，也就是要認知到⾃⼰⾔語、⽂字、圖畫或⾏為，⾜以羞辱他⼈，並有意或容
忍侮辱的發⽣。不過要注意的是，有些⼈⽇常出於⼝頭禪般習慣說粗話，如果不是故意貶損對⽅的名譽⼈格或
社會評價，就不會成⽴公然侮辱罪[4]。

（⼆）誹謗罪[5]

1.客觀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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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例如傳播謠⾔、揭發醜聞；其中如果是⽤⽂字或圖畫傳播，甚⾄可能
成⽴加重誹謗罪。像是在LINE上⽤訊息傳遞別⼈的不實謠⾔，因為訊息是⽤⽂字，就可能⾯臨⽐單純⼝頭傳遞
更嚴重的刑期。另外，誹謗不以公然為必要，只須處於使第三⼈「得以」認識的狀態就夠了。
2.主觀構成要件
（1）故意
⾏為⼈主觀上必須認知到所指摘或傳述的事實⾜以毀損他⼈名譽，且有意或容忍其發⽣，也就是要有「故意」
。
（2）意圖
本罪為意圖犯，所以⾏為⼈還必須要有散布於眾的意圖。
3.說的是真的，誹謗罪就不罰嗎？
不過為了保障發⾔者的⾔論⾃由，雖然傳述的是⾜以毀損他⼈名譽的內容，但如果傳述的事是真的，或「可以
證明」是真實的，就不受到誹謗罪的處罰[6]。
但必須傳述的事和公益有關，如果只涉及私德⽽與公益無關，哪怕是真的，也會落⼊誹謗罪的處罰。
（三）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的差別
誹謗與侮辱的區別是，指摘或傳述有害於他⼈名譽「具體事實」的是誹謗，例如「A跟B的⽼公外遇，當⼈家
⼩三」；相對地，沒有指摘具體事實⽽僅做「單純的謾罵」，則屬侮辱，例如「C真的是⼀個醜男，從內⼼到
外表都噁爛到讓⼈⽣理不適」。所以關鍵在於⾏為⼈指出的內容跟事實有沒有關係。
（四）傳Line給前任的朋友、客戶說前任劈腿內容，可能成⽴誹謗罪
本情形要討論的應該是誹謗罪，⽽不是公然侮辱罪。因為在Line上⾯傳述前任劈腿的內容並⾮辱罵，⽽是指摘
前任所為的事實。不過前任劈腿涉及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即使⾏為⼈證明劈腿為真，依然屬於誹謗的⾏為
。

⽐較需要注意的是主觀意圖的部分，⾏為⼈有沒有「散布於眾的意圖」會影響本罪是否成⽴[7]，如果是在很多
⼈的群組（例如公司⼤群組）傳播，那可能就有散布於眾的意圖；但如果只是私下和少數幾個⼈告密、發洩，
難以認定有散布於眾的意圖，那麼就不會該當誹謗罪。在本例中，還是要從個案判斷⾏為⼈傳給前任的共同朋
友和客戶是不是龐⼤的數量、是否在多⼈群組等，如果他有散布於眾的意圖，才會構成誹謗罪。
⼆、先註明「請勿轉發」或「我夢⾒這些內容」，就不算犯罪嗎？
（⼀）寫了「請勿轉發」
根據上述解釋，成⽴誹謗罪不只要有誹謗的客觀構成要件、誹謗他⼈故意，也因為誹謗罪屬於意圖犯，必須有
散布於眾的意圖。⾏為⼈如果只跟特定少數⼈抱怨，並聲明「請勿轉發」，可能就沒有散布意圖，也就不成⽴
誹謗罪。
不過原先傳出訊息的⾏為⼈不成⽴誹謗罪，不代表收到訊息的第三⼈就可以隨便轉傳，如果第三⼈將與公共利
益無關的私⼈劈腿訊息轉達到群組或個別寄給很多⼈，⽽帶有散布於眾的意圖，仍可能成⽴誹謗罪。



（⼆）寫了「我夢⾒這些內容」
即使辯解⾃⼰只是夢到這些事實，都還是會成⽴誹謗罪，畢竟誹謗罪特殊阻卻違法事由只限於傳述事實且不涉
及私德之情事，既然⾏為⼈主觀上有認知並有意或容忍毀損前任名譽，且客觀上已使第三⼈「得以」認識，⽽
且有散布於眾的意圖，仍然會成⽴誹謗罪。

註腳
   中華⺠國刑法第309條：「

I 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II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1]

   臺灣⾼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1326號刑事判決：「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係對⼈辱罵、嘲笑、侮
蔑，⽅法並無限制，不問以⽂字、⾔詞、態度、舉動⽅式，只需公然為之，⽽⾜使他⼈在精神、⼼理
上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以減損特定⼈之聲譽、⼈格及社會評價，即⾜當之。⽽所謂侮辱，係指以
粗鄙之⾔語、舉動、⽂字、圖畫等，對他⼈侮謾、辱罵，⾜以減損或貶抑他⼈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
格地位，衹須有減損或貶抑被害⼈之聲譽、⼈格及社會評價之虞為已⾜，不以實已發⽣損害為必要。
」

[2]

   司法院釋字第145號解釋理由書：「本院院字第⼆０三三號解釋，認為所謂『刑法分則中公然⼆字之
意義，祇以不特定⼈或多數⼈得以共⾒共聞之狀況為已⾜』，⾃不以實際上果已共⾒共聞為必要，但
必在事實上有與不特定⼈或多數⼈得以共⾒或共聞之狀況⽅⾜認為達於公然之程度。」

[3]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名譽⽽⾔，則應考量表意⼈是否有
意直接針對他⼈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衝突過程中因失⾔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
之名譽。按個⼈語⾔使⽤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之⽇常⾔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
例如⼝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
⾮必然蓄意貶抑他⼈之社會名譽或名譽⼈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語攻擊，如⾮反覆、持續出現
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係故意貶損他⼈之社會名譽或名譽⼈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
罪，實屬過苛。」

[4]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
I 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萬五千元以下罰⾦。
II 散布⽂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III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5]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第3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與公共
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6]

   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25號刑事判決：「……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之特殊主觀要件『意
圖散布於眾』，係指⾏為⼈以散發或傳布⾜以毀損他⼈名譽之事，於不特定之多數⼈知悉為⽬的⽽⾔
；如⾏為⼈無此散布於眾之意圖，僅將有關他⼈名譽之事傳達於某特定之⼈，則不⾜該當本罪。⾄⾏
為⼈是否確有上開主觀意圖，則需視⾏為⼈之陳述⽅式⽽定，若於⼤眾媒體上陳述、公開演講等，當
即屬之；惟⾏為⼈倘僅向特定⼈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無積極證據⾜認⾏為⼈有藉場地（如
多⼈在場之公開場合）或⼈（如於新聞記者採訪時為陳述）之助⼒以散布於公眾之故意，⾃難遽繩以

[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C0000001&norge=309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02%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1326%252c20130807%252c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32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38&id=34039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C0000001&norge=3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C0000001&norge=310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11%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2425%252c20220616%252c1


 公然侮辱，誹謗，誹謗罪，名譽，妨害名譽罪

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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